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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
第二屆第十五次法規研究委員會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09年 10月 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4：00 

地  點：本會永華辦公室第一會議室 

出  席：林  本、林裕豐、黃建鈞、顏夷伯、朱益民、楊燕和、周帶

喜、莊欽淇、蔡佳峯、葉士玄、林澤森、謝侑達、侯坤池、

鄭承佳等 14位 

列  席：詹法規顧問益寧、徐法規顧問敏斯、吳常務理事崇彥、提案

人莊惠名建築師、吳建國建築師、何永興建築師 

請  假：王東奎、陳尚志、汪裕成、施松汶、趙元鴻、高法規顧問溓
鴻、林法規顧問三進、曾法規顧問永信 

主  席：林法規主委本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裕豐(林本代為整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大家午安！感謝各位委員、顧問抽空出席本次會議。以下就近期

法規委員會之會務工作向各位報告如下: 

        (一)、全國建築師公會 9月 24日召開法規專案會議研商綠建
築專章電子化評估系統期初簡報座談會，並議定建置

相關進度。 

        (二)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於 109年 8 月 21日下午續商「辦理
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」部分規

定修正會議。抽查審核有不符合規定之缺失時，將由

建管單位預告記點，設計人應於 15日內檢具說明及原
核准圖 1 式 18份及電子檔，提送復核小組會議討論，

如設計人無法在期限內提出，將由建管科逕行記點。 

        (三)、七股都市計畫案於 109年 8月 12 日發布實施。 

        (四)、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109年 9月 11 日召開「有關建築執

照併案室內裝修(建管及消防)審查執行方式研討會

議」會議紀錄已 PO於本會網站。 

        (五)、109年 9月 9日續商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23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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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草案及研擬訂定「臺南市建築物施工計畫書內容

及應附文件公告草案」會議紀錄已 PO於本會網站。 

        (六)、臺南市政府於 109年 9月 14日公告「臺南市低碳城市
自治條例第 21條第 3項規定之一定規模或用途特殊建

築物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1.建築物每幢總樓地板面積 500平方以下者。 

               2.四周外牆透空率 2/3以上之風雨球場、供訓練用建

物、游泳池、車棚、涼亭等類似建築物。 

               3.未供教學或行政空間使用之農業設施、溫室、園藝
設施等類似用途之建築物。 

               4.適用免請領建築執照建築物或雜項工作物處理原

則之建築物。 

        (七)、109年 9月 28日本會行文工務局更正 B圖袋自主檢查

表之表格部分項次及內容依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

11條第 3項規定，結構詳圖、設備圖及結構計算書，
如未於建造(雜項)執照申請時檢附者，應於申報開工

前補送本局建管科備查。而不是開工時。 

        (八)、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08條緊急進口
設置、162條第 1 項第 2款計算及無障礙執行疑義，本

會已於 109年 9月 21日行文全國公會函轉內政部營建

署釋示。 

二、討論提案： 

    提案ㄧ：有關建築基地為裡地，經由取得鄰地已建築完成領有使
照之各宗基地法定空地之出入通行同意書，以連接建築
線，但私設通路有部分為鄰房占用，是否得申請建築許
可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莊惠名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為陞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擬於本市永康區東南段 165
等 8筆地號(為裡地)擬申請建造執照，需由同段 159-2、
161、164等 3筆地號出入通行，而同段 164地號業已建
築完成並取得使用執照，係以同段 159-2、161地號為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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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之私設通路，由其相關權利人出具「土地供通行使用
同意書」以出入連接建築線。鄰地法定空地之私設通路
範圍，有自行違搭之棚架 2處，1處高度約 3.98公尺，
突出 6公尺私設道路深度約 1 至 1.35公尺、另 1 處高度
約 3公尺，突出 6公尺私設道路深度約 0.27至 1.13公
尺。 

        二、依內政部營建署 102.1.23營署建管字第 1020003468號
函釋意旨，已作為合法使用執照一宗基地範圍內之法定
空地，得由相關權利人出具通行同意書後，作為另案裡
地申請建造執照之私設通路，並於核准之建造及使用執
照加註說明。 

        三、類似提案 104.12.4召開 104年度第 5次復核會議提案十
一個案決議及 105.12.28 召開 105年度第 6 次復核會議
臨提二個案決議說明三，本案使用鄰地之法定空地作為
私設通路，但私設通路部分為鄰房占用，是否得以該私
設通路連接建築線據以申請建築許可？提請討論。 

        四、本案設計圖說、相關函令及會議記錄詳本提案附件
(P1-P10)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依 102.1.23營署建管字第 1020003468號函釋意旨，已
作為合法使用執照一宗基地範圍內之法定空地，得由相
關權利人出具通行同意書後，作為另案裡地申請建造執
照之私設通路，並於核准之建造及使用執照加註說明。 

        二、又依 105.12.28 召開 105年度第 6次復核會議臨提二決
議三：「上揭私設通路部分供鄰房占用情事係屬私權行
為，宜自行訴請法院強制執行，以維護自身權益，與本
次核准建造執照無涉。」及 107.9.12 第 6次復核會議提
案五決議之意旨。爰本次申請建築基地使用原已申請核
准使照之法定空地作為出入通路使用並取得相關權利人
出具通行同意書者，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編第 2 條規定，至其作為私設通路之法定空地部分似有
被鄰房佔用，係屬私權行為，與本次核准建造執照無涉。 

        三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  【109.11.11 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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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提案二：范宗勝(起造人)君擬於後壁區白沙屯段 1220等 2筆地號
申請畜牧設施新建工程，已領有(107)南工造字第 1809
號建造執照，提請本會審核准予申請增加建築期限案，
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林法規主委本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范宗勝(起造人)109年 9月 9日(109)勝字第 001號申
請函辦理(詳本提案附件 P11-P23)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為自辦案件，建築基地上新建幢地上 1 層 9 幢 9棟 1
戶之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及鋼鐵構造有牆造，申請用途
為畜牧設施，於 107.5.8 領有(107)南工造字第 01809號
建造執照，於 107年 10月 18日申報開工，並經臺南市
政府工務局核准展延至 109年 10 月 17日在案。 

        三、因此案建築物為農業畜牧設施建築，今因冠狀病毒疫情
影響，多項建築材料無法取得致嚴重缺料，又因缺工情
形嚴重施工困難影響工程工期，情形特殊，擬依「臺南
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申請增加建築期
限認定基準」第二條第(七)項規定略以：「其他特殊情
形，得由設計人或承造人檢具說明資料經下列團體之ㄧ
審查後，本局得依審查意見酌以增加工期」…，申請增
加建築期限 12個月(竣工期限展延至 110年 10月 17
日)，爰提本會審查通過後，俾供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准
增加工期。 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    同意本案之建築期限增加 12個月，由本會先行函請臺南
市政府工務局辦理。並提下次理事會審議追認。 

           【109.11.11 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。】 

    提案三：楊能傑於本市安南區怡安段 616-1地號建築基地擬申請
新建地上參層壹棟壹戶住宅之建造執照，其頂層(本案之
第參層)之室外陽台未沿建築物外牆設置，是否符合規
定？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吳建國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為參層建築物，並於正立面之最頂層設計兼具遮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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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美觀功能之透空造型構造物，用途是否得標示為「陽

台」(詳本提案附件 P24-P29)，且計入陽台面積，並依建
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62條第 1
項第 1款檢討該層容積樓地板面積。 

        二、上揭造型構造物是否可視為「陽台」而非屬屋頂之「透

空遮牆」？俾作為檢討該層容積面積計算時之依據。不
無疑義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依本編第 1條第 20款規定，於各樓層平台之直上方有遮
蓋物(不含露樑及飾條或飾板)者，得視為「陽台」。 

二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   【109.11.11 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。】 

    提案四：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45

條第 1項第 4款廢氣排出口設置疑義，詳如說明，提請

研議。(提案人：朱益民建築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依本編第 45條第 1 項第 4款規定：「向鄰地或鄰幢建築

物，或同一幢建築物之相對部分，裝設廢氣排出口，其
距離境界線或相對之水平距離應在二公尺以上。」 

        二、若建築物之廢氣排出口非直接面對境界線設置排放，其

設置型態多樣化(如附圖 P30)，有背向設置排放口、有側
面設置排放口、有突出側面達 50 公分以上之防火翼牆、

有側面自地界線退縮達 45公分(後二者係參照本編第 110

條圖 110-(6)意旨)，本案各種廢氣排出口設置是否符合
規定？提請討論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通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所附圖例均符合本編第 45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。 

        二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  【109.11.11 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。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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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提案五：有關賦川建設有限公司於佳里區北文段 593等 6筆地號

擬申請壹幢參棟建築物之建造執照(已領有(109)南工造

字第 02930號)，其 A幢之夾層與其設置陽台面積之計算

方式疑義，詳如說明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人：何永興建築

師) 

    說  明： 

        一、本案以壹宗建築基地合照申請壹幢參棟(A、B及 C 棟)建

造執照。其中 A 棟壹層用途為店鋪、安全梯、電梯、梯

廳、管理維護等使用空間、停車空間以及車道等。現於 A
棟地面層設置夾層，其夾層面積檢討係依建築技術規則

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條第 18款規定及

97.12.15 營署建管字第 0972921948號函釋，其檢討夾層
面積是否得以 A 棟整層樓地板面積(含店鋪、安全梯、梯

廳、停車空間、廁所等)來計算其面積不得超過該層樓地

板面積之 1/3或 100平方公尺)？ 

        二、承上，依本編第 1 條第 3款及第 162條第 1項第 1 款及

內政部 76.09.14台內營字第 531570號函釋規定、內政

部 73.04.06台內營字第 218135號，夾層之陽台併入該

層檢討其建築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。究其「該層」面

積係指本案 A棟地面層之樓地板面積或 A、B、C 棟地面

層樓地板面積共 3棟加總為基準來檢討？不無疑義，提

請討論。 

        三、本案設計圖說及內政部函釋詳本提案附件 P31-P40。 

    決  議：本案採個案決議： 

        一、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(以下簡稱本編)第 1條

第 18款規定及 97.12.15營署建管字第 0972921948號函

釋，其檢討地面層之夾層面積得以 A棟地面層整層樓地

板面積(含店鋪、安全梯、梯廳、停車空間、車道、廁所

等)計算其面積不得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之 1/3或 100平

方公尺)。 

        二、依本編第 1條第 3款、第 162條第 1 項第 1款、76.09.14

台內營字第 531570號及 73.04.06台內營字第 218135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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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釋規定，夾層之陽台併入該層檢討其建築面積及容積

樓地板面積。此「該層」面積檢討係指本案 A、B、C棟

地面層加上 A棟夾層樓地板面積加總為基準計算之。 

        三、本案提下次復核會議討論。 

           【109.11.11 第二屆第七次理事會議審議通過。】 

三、散  會(16：15) 



提案一附件一 (1/3) <附件P1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一附件】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文字方塊



提案一附件一 (2/3) 

使照字號 :(89)南工局使字第0721號 
建築物坐落地號:東南段0164-00地號 

使照字號:(98)南縣使字第00333號 
建築物坐落地號:東南段159,160地號 

N 

未申請建照 

<附件P2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文字方塊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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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

提案一附件一 (3/3) 

淨高
H=300cm 

淨高
H=398cm 

(1) 

(2) 

<附件P3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User
文字方塊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

提案一附件二) 

<附件P4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提案一附件三 (1/3) 104年度第五次「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主會議紀錄」 

<附件P5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提案一附件三 (2/3) 104年度第五次「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主會議紀錄」 

<附件P6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提案一附件三 (3/3) 104年度第五次「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主會議紀錄」 

<附件P7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提案一附件四 (1/3) 105年度第6次「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主會議紀錄」 

<附件P8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提案一附件四 (2/3) 105年度第6次「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主會議紀錄」 

<附件P9>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提案一附件四 (3/3) 105年度第6次「台南市政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復核小主會議紀錄」 

<附件P10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ㄧ附件】



<附件P11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

<附件P12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

<附件P13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

<附件P14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

<附件P15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

<附件P16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

<附件P17>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

<附件P18>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
User
打字機文字
【提案二附件】

User
打字機文字



<附件P19>

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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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函 
地址：(民治辦公室)73045臺南市新營區綠

川北街 127號 

電話：06-6325969  傳真：06-6357950 

承辦人：翁嘉慧 

電子信箱：tnc2.tnc2@msa.hinet.net 

 

受文者：范宗勝(起造人)   
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10月 7 日 
發文字號：109南市建師民字第 110 號 
速別：普通件 
附件：范宗勝申請函(含附件) 
 

主  旨：有關范宗勝函請本會審查「後壁白沙屯段 1220等 2筆地
號申請畜牧設施新建工程」依本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
21條第 2項規定申請增加建築期限乙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查照。 

說  明： 

    一、依范宗勝 109年 9月 9 日(109)勝字第 001號函辦理。    

    二、旨揭新建畜牧設施為地上 1層 9 幢 9 棟 1戶之鋼筋混凝
土加強磚造及鋼鐵構造有牆造建築物，於 107.5.8 領有
(107)南工造字第 01809號建造執照，並於 107年 10月
18日申報開工，且經臺南市政府工務局核准展延至 109
年 10月 17日在案。 

    三、本案建築物為農業畜牧設施建築，今因冠狀病毒疫情影
響，多項建築材料無法取得致嚴重缺料，又因缺工情形
嚴重施工困難影響工程工期，情形特殊，擬依「臺南市
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申請增加建築期限
認定基準」第二條第(七)項規定申請增加建築期限 12個
月，爰提本會 109年 10月 6日本會第 2屆第 15次法規
研究委員會議決議，確屬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
增加建築期限認定基準」第 2點第(七)項規定之「其他
情形特殊者」，建請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准予增加建築期限
壹年(即竣工期限為 110年 10月 17日)，俾供臺南市政
府工務局核准增加建築期限之依據。 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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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范宗勝(起造人)  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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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送本署97年11月18日研商夾層樓地板面積計算疑義會議紀錄乙份，請查照。
建築管理組
發布日期：2008-12-15
內政部營建署函 97.12.15.營署建管字第0972921948號

說明：依據本署97年11月5日營署建管字第0972919398號開會通知單續辦。

<<會議紀錄>>

結論：按「昇降機間：昇降機廂駐停於建築物各樓層時，供使用者進出及等待搭
乘等之空間。」為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47款所明定，又依本部
85年9月14日(85)內營字第8584874號函釋：「．．．．『梯廳』，係指各
樓層昇降機口與樓梯梯級終端相互間或昇降機口、樓梯梯級終端至專有部份
或避難層共同出入口間，供共同使用之等候、通行空間．．．．」。本署94
年9月21日營署建管字0942916845號函載會議紀錄決議：「．．．．建築
物共同使用之樓梯間、昇降機間之梯廳有出入口連通夾層或其他空間（如機
電空間）者．．．．如未於夾層或其他空間留設出入口連通共同使用之樓梯
間、昇降機間之梯廳，則該樓梯間、昇降機間及梯廳等無須計入該層樓地板
面積。」上開決議有關無須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之樓梯間、昇降機間及梯廳
等，樓梯間係指樓梯梯級及與其等寬之平台深度範圍，至建築物之昇降機及
共同使用之樓梯間既未連通夾層或其他空間（如機電空間），不得於夾層開
設出入口，致昇降機與樓梯梯級終端相互間或昇降機、樓梯梯級終端至專有
部份間之空間不符昇降機間及梯廳之定義，無昇降機間及梯廳列為本署前揭
會議紀錄決議後段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之項目。

最後更新日期：2008-12-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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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建築物設置夾層疑義乙案，復請查照。
建築管理組
發布日期：1987-09-14
內政部函 76.09.14.台內營字第531570號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局76.08.24.園地字第10970號函。

二、按夾層之高度與該層建築物之樓層高度合併計算，且不得超過建築物高度限
制之規定；至於夾層設置陽台時，其陽台面積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
工編第一條第三款併入該層核計之。

最後更新日期：1987-09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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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連棟式建築物合為一宗基地申請一張建造執照時，其各棟陽台面積及屋頂突出
物面積之限制計算疑義乙案，復如說明二，請查照。
建築管理組
發布日期：1984-04-06
內政部函 73.04.06.台內營字第218135號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廳73.03.19.（73）建四字第11338號函。

二、本案有關陽台、屋頂突出物面積之限制，為考量小型住宅實際使用之需要，
得比照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補充規定圖例第一條圖1-15-(2)，以無
開口之防火牆及防火樓板區劃分隔為他棟建築物者，其陽台、屋頂突出物面
積得按各棟（各樓層）分別檢討。

最後更新日期：1984-04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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